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通航院办〔2019〕25号 

 

 

关于印发《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资产管理绩效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系部、各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促进国有资产科学配

置、有效使用和规范处置，进一步提高资产使用效益，学院研究

制定了《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资产管理绩效考核暂行办法》，并

经 2019 年第 21 次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

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资产管理绩效考核暂行办法 

 



（此页无正文）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2019年 12月 23 日 

 

 

 

 

 

 

 

 

 

 

 

 

 

 

 

 

 

 

 

 



附件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资产管理绩效考核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促进国有资

产科学配置、有效使用和规范处置，进一步提高资产使用效益，

根据《江苏省省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办法（试行）》

（苏财资〔2018〕310号）、《江苏省省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考

核评价实施细则（暂行）》（苏教财〔2013〕4号）等有关政策规定

以及《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针对学院国有资产，适用于资产使用部门和

个人。 

第三条  考核目标：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促进管理的制度化、

规范化、科学化和信息化，提高资产使用效益，更好地发挥资产

管理工作在提升学院内部治理水平和推动综合改革中的保障作

用。 

第四条  考核原则：坚持公开透明、客观公正、严格规范、

注重实效、责任追究的原则。 

第五条  考核内容：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国有资产管理

基础工作，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教学设备在用率等主要

内容。  

第六条  资产管理中心负责制定考核工作方案，学院组成国

有资产绩效考核组，考核工作由考核组按考核工作方案组织实施。  

第七条  对各部门、各系部的国有资产管理考核每年进行一

次，考核指标统计起止时间为每年度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考核时间一般定于每年 12月上旬。 

第八条  考核实行百分制，满分为 100分，未完成目标任务

的在各对应项作适当减分，减完为止，不计负分。 

第九条  考核步骤：  



第一步：自查自评。由各部门、各系部对照考核内容对本部

门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进行自查，给出自评得分。 

第二步：学院考评。由学院国有资产管理考核组对照考核内

容采取听取汇报、实地查看、现场询问、账物核对等方式对各部

门、各系部进行考核评价，给出考核得分。 

第十条  国有资产管理考核等级：  

考核总分为 100分，总分≥90 分为“优秀”；90 分>总分≥ 80 

分为“良好”；80分>总分≥60 分为“合格”；总分＜60分为 “不

合格”共四个等级。  

第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实行一票否决制，并认定该

部门年度国有资产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同时按相关规定追究部门

负责人、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一）擅自处置学院国有资产。 

（二）擅自出租、出借学院的场馆、场地、教室、仪器设备、

房屋等国有资产。  

（三）因损坏、丢失、火灾和水淹等责任事故造成国有资产

损失，隐瞒不报,不按规定追究相关责任。 

（四）超标准使用办公用房。 

第十二条  各部门、各系部要高度重视国有资产管理考核工

作，加强组织领导，并指定专人负责。要严格按照考核办法要求，

做好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和汇总工作，并确保所提供的考核评价

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第十三条  学院考评结束后，由考核组汇总整理考核结果，

报学院研究审定后，在全校范围内发文通报。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附件：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核评价表



附件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核评价表  

 
部门名称（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自评

得分 

考核

得分 

机制建设（4分） 有主要领导分管资产管理工作 2 指定一名部门负责人分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2 分）   

有集体决策的国有资产管理领导机制 2 资产管理重大事项集体决定，每年资产管理工作会议不少于 2 

次，有资产管理的会议记录。（2 分） 

  

队伍建设（5分） 配备有专（兼）职资产管理员，岗位责任

明确 

4 资产管理人员相对稳定，配备满足需要的专（兼）职资产管理

人员。（2 分） 

  

资产管理员熟练掌握资产管理业务，管理责任心强。（2 分）   

参加学院及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资产管

理业务培训 

1 能积极参加学院及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资产管理业务培训、会

议等。（1分） 

  

管理办法与执行制

度情况（6分） 

严格执行学院资产购置、日常管理、资产

处置、资产清查等关键环节的管理制度 

6 严格按相关规定进行购置、日常管理、资产处置、资产清查。

（6分） 

  

资产配置（10分） 编制年度配置计划，并按计划执行；严格

控制计划外购置，按规定程序报批 

5 有年度配置计划，并按计划执行（3 分）；计划外购置，有相

关报批手续（2分） 

无以上内容或职能，此项得 5 分 

  

购置贵重精密设备以及大宗的一般设备、

仪器、材料等应当组织考察论证 

2 购置贵重精密设备或一次性购置四十万元以上大宗的一般设

备、仪器、材料等要有可行性论证报告及审批报告。（2 分） 

无以上内容或职能，此项得 2 分 

  



新增资产尤其是大型仪器设备组织专家

验收 

3 新增资产按规定实施验收, 大型仪器设备组织专家验收。（3

分） 

无以上内容或职能，此项得 3 分 

  

资产使用及日常管

理（45分） 

资产使用部门和使用人要确保资产的安

全完整 

15 每件资产责任到人(抽查使用人名下资产管理使用情况，没有

出现账实不符、权责不清等情况）。（15 分） 

出现账实不符、权责不清等情况 1件扣减 3分 

  

对积压、闲置或利用率不高的资产及时进

行调剂、调配，履行相应手续 

16 对积压、闲置或利用率不高的资产及时进行调剂、调配，无闲

置资产。（16分） 

存在闲置资产的 1件扣减 4分。 

  

遵守学院公有房屋管理规定，房屋使用无

违规现象 

6 本单位公有房屋使用高效、无闲置。（6分）   

教学设备在用率（在用率=系部实训室在

用仪器设备台数/系部实训室仪器设备总

台数） 

3 在用率=100%，得 3 分；在用率≥80%，得 2 分；在用率<80%，

0 分。 

无以上内容或职能，此项得 3 分 

  

落实对贵重仪器设备的安全防护措施，定

期检测、校验、维修维护 

3 定期检测、校验、维修维护，有检测、校验、维修报告或记录。

（3分） 

无贵重仪器设备的单位，此项得 3 分 。 

  

出租、出借在进行科学论证和风险评估后

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严格合同管理 

2 出租、出借资产有相应论证报告及审批手续。（2分） 

无以上内容或职能，此项得 2 分 

  

资产信息化管理（20

分） 

实施动态管理，资产使用部门和人员及资

产存放地点发生变动时，及时办理相应手

续 

16 人员调动、调离、退休后等，资产存放地点变动，及时办理相

应手续。（16 分)  

人员调动、调离、退休后未及时办理相应手续等情况一次扣减

4分。 

  

按照要求向资产管理部门及时上报资产

统计信息 

4 按照信息统计上报要求及时、准确上报资产统计信息。（4分） 

无以上内容或职能，此项得 4分 。 

  

 



资产清查（10分） 按要求组织并落实本单位清查工作 5 认真开展资产清查工作，保证资产清查工作结果真实、可靠，

如实反映资产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5分） 

  

按相关规定及要求及时整改 2 根据整改要求及时组织整改。（2分） 

无整改项，此项得 2 分 

  

盘亏、盘盈资产按规定权限和程序及时提

出申请 

3 如实填写《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盘盈（亏）登记表》，

同时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3分） 

无盘亏、盘盈情况得 3分。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9年 12月 23日 印发 

 


